一、采购标的 
1.技术标准： 
	项目
	技术、规格、质量要求及包装标准
	备注

	肉类
	猪肉：净廋肉、后腿肉、猪肝、排骨、猪油、筒子骨、猪血等；必须保证供应为屠宰厂屠宰的猪肉，肉身必须盖有卫生检疫章，须出具加盖国家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肉品须表皮洁净、膘厚适中、色泽鲜亮、纹理清晰、肉质细腻、无异味、去骨、无毛、按压无水迹。符合《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要求。 
	所有商品必须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

	
	牛肉：肉身必须盖有卫生检疫章，须出具加盖国家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肉品须色泽鲜亮、无任何异味、按压无水迹。纹理清晰，肉质细腻，品质好。符合《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要求。
	

	蔬菜类
	当季各类新鲜蔬菜以及大棚种植蔬菜，蔬菜类必须保证无黄叶、枯死叶、无虫、无杂质，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无泥土、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符合《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鸡蛋
	鲜新、大小均匀、无破损、色泽光滑，须出具加盖地方政府监督所检疫章的动物检疫证明。
	

	豆制品
	豆腐、豆腐干、绿豆芽、黄豆芽、红豆等；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水果
	当季各类水果，无虫、无杂质，原水果须保证果面干净、无明显泥土、码放整齐、无破损、大小基本统一、不得过熟或欠熟。
	

	米线面条
	米线、鲜面条、干面条、饵丝；要求原材料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不掺假、不过期、不变质、不变味、无杂质、无毒害，符合国家食品行业的标准。
	

	大米
	大米须达国家1354—86特二级标准，水分含量在12°以下，无掺杂、无沙石，碎米少，无黄粒米；
大米包装袋上印有大米品名、等级、数量、出厂名、厂家地址及其电话。
	

	面粉
（含面粉配料）
	高筋面粉达GB8607国家标准，质量等级一级；低筋面粉达Q/JHMF01标准，质量等级一级；
色泽正常，干爽无异味；
按进货量抽查20％，数量按抽查验收实数为准；
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QS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食用油
	按国家食用调和油质量标准GB/T 40851-2021，质量等级一级；有检验合格报告，外观的色泽、透明度、气味滋味等无异常；定型包装。
	

	水产品
	桂鱼、鲈鱼等鱼类要求体表光滑无病灶，有鲜鱼鳞片完整，无鳞鱼无浑浊粘液，肉质干燥，紧密，呈白色或淡黄色眼球外突饱满透明，鳃丝清晰鲜红或暗红，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无异味，鱼类肌肉紧密有弹性，内脏清晰可辨无腐烂。
	

	冻品
	冻品外包装需完整，无破损，无不封口现象，有生产日期。冻品在解冻后，发现质量问题需退货。符合国家绿色批发市场标准，应具备满足交易需要的冷冻贮藏设施。
	

	调料
	外包装无污物、无泄漏，无胀袋或胖听或鼓盖现象，无变质发霉现象。
色泽正常，具有该品种固有的香味，滋味无异味，油酱均匀的酱体或无结块的粉状固体，封口平整，无破包，夹包，漏包，无污染。
	

	副食及其他
	须保证食材干净、不含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按统一标准加工、码放整齐、无须二次处理可以直接进行熟加工。
	


2.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制订具体的质量保证措施及相关服务的承诺，按时保质保量把蔬菜配送至指定地点。 
（2）能自觉遵守采购人规定的定价机制及相关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的管理。 
（3）运输必须使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运载工具，车辆必须要保持清洁、卫生，使用前后要清洗消毒。 
3.安全要求： 
中标人应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一经发现供应以下蔬菜，除全部退货外，将取消中标人的供货资格。 
（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4）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5）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 
（7）配送的食品食材原材料出现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全部责任。 
4．验收： 
（1）双方约定的产品规格、技术标准、卫生要求等作为实际配送时的验收标准。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作为当然验收要求。 
(2) 检验检疫按国家等规定执行。 
5. 送货范围及方式： 
（1）配送范围：负责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儿童餐厅食品食材原材料配送。 
（2）配送方式：按照采购人每天的订单要求，按质按量按时按地给供货。
6.补充内容
（1） 中标人应满足采购人后续的要求和服务，具体以采购人提供的合同为准。 
（2） 具体供货数量以采购单位实际采购数量为准，据实结算。 
（3） 在以往经营中信誉良好，未发生过食物中毒事故、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债务纠纷、无重大违规而被起诉的不良记录（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4）投标人所供原材料在源头和过程中有安全监管措施，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各项规定和营养要求（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5）投标人需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
①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对其在制造、购置、运输、存放、交货及食品安全保障过程中进行全面保险。
②险种：食品安全责任险。
③保险金额：单次赔付金额上限不低于 100 万元。
④提交时间：供货前5天内提交采购人查验。
7.本项目推荐成交候选人为3人，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中标人，获得配送资格，排名第二的作为备选单位，当中标人未按照合同履约或经过评比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直接取消配送资格，由备选单位继续该项目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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